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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7        证券简称：天和防务        公告编号：2016-008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资合作框架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各方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有关具体

的合作形式、合作内容等事项尚需签订相关正式的协议或合同，协议各方最终合作

是否达成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丙方”）与广州海

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海运”或“甲方”）、中国海洋工程公司（以

下简称“中海工”或“乙方”）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签订了《合资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三方拟共同出资设立“广州海洋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出资 900 万元，占合资公司 30%的股权。  

2、根据《公司章程》、《公司重大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

事项的标的金额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名    称：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设立时间： 1983 年 05 月 03 日 

3、法定代表人： 严志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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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 319,120.24 万元 

6、公司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 308 号 

7、经营范围： 水上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船舶通信服务；水上

运输设备租赁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船舶修理；通讯设备修理；

船舶改装与拆除；金属船舶制造；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海运及海运辅助业人员

培训；装卸搬运；房地产中介服务；船舶舾装件制造与安装；打包、装卸、运输全

套服务代理；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船舶代理；汽车租赁；档案馆；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内贸普通货物运输；酒店住宿服务（旅业）（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8、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公告日，广州海运的控制关系如下： 

 

                              100% 

                             

                              100% 

 

（二）中国海洋工程公司 

1、名    称：中国海洋工程公司 

2、设立时间： 1981 年 06 月 16 日 

3、法定代表人：李世栋 

4、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5、注册资本： 800 万元 

6、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外馆斜街甲 1 号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广州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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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含海员）（有效期至 2017-09-22）；

承包国外隧道海洋工程；海上拖航、货物与重大件货物运输和沉船沉物打捞；拆除

海上装置，拆解废钢船，生产潜水装备及废钢加工业务；进出口业务；消防工程施

工；承办会议；海洋工程技术服务；潜水服务；水下工程检测；油轮清仓；信息咨

询；海事法律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8、中国海洋工程公司是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直属国有企业。 

（三）广州海运、中海工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广州海运出资 1,200 万元，公司和中海

工各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以货币、设备、知识产权等方式出资，具体出资方式另

行商定。 

（二）拟设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2、注册地址：广州，具体地址另行商定 

3、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主要经营业务：开拓国内船舶水下清洗以及水下检测业务，研制生产适用于

海洋工程、民用建筑、化工、能源、环保等领域的空化射流技术与智能机器人合体

应用设备。（暂定，实际以工商局核定为准）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200 40% 

中国海洋工程公司 900 30%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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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000 100%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海洋工程公司 

丙方：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出资比例 

合资公司由甲、乙、丙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总注册资金 3,000 万元人民币，以

货币、设备、知识产权等方式出资，具体出资方式另行商定。其中： 

甲方出资人民币 1,2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40%的股权； 

乙方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30%的股权； 

丙方出资人民币 9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30%的股权 

（二）相关机构：合资公司按照公司法要求，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

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管理架构、人员派遣和职责授权由公司章程

另行明确。 

（三）技术所有权及保密事项 

1、合资公司成立后，利用三方资源新研发的系列产品的各项专利或专有技术等

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合资公司所有；合资公司利用前述专利技术申请的国家、省市

各类资金补助、奖励归合资公司所有；其制造、销售、使用等事宜由合资公司决定。 

2、三方应以合资公司名义共同使用上述专利技术，对上述专利技术均有保密责

任，未经许可不得将归合资公司所有的专利技术向他人披露、许可或转让该技术。 

（四）后续工作安排 

1、协议签订后，三方协商成立合资公司筹建工作组，负责草拟股东协议、公司

章程、管理架构、协调报批等工作，具体由甲方牵头。合资公司设立具体事宜按照

本框架协议的原则另行签订正式的合同或协议。 

2、协议签订后，三方均不得另行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相同或类似业务。 



5 

 

（五）生效时间：协议自各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空化（泡）技术以及智能机器人技术均是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及开发潜力的新技

术。以现代空化流体理论为基础，将现有可控专有和专利技术结合智能机器人的研

发，共同开发国内大型船舶水下检测和海生物的清除业务；以及在淹没射流技术领

域开发以空化射流为基础的陆地除锈、除漆及水下水上冷切割设备，为海洋工程及

船舶修造提供一种新型的节能环保产品，对打造利用现代空化流体技术为基础的，

配以智能作业施工的专业节能环保公司，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 

在空化技术应用以及机器人研发方面，三方前期已开展了部分合作，基于三方

的发展共识，并经深入的市场调研，为集中各方优势进一步开发相关技术以及加强

市场推广应用，三方达成由项目合作拓展到资本深化合作的共识。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范围的延伸，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为公司

经营业绩的持续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本次对外投资协议尚未正式签订，存在最终不能签订的可能。公司将根据相关

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三方签订的《合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